
商代都鄙邑落结构
与商王的统治方式

王 震 中

通过对甲骨文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的考察 , 商代四土侯伯领地内与商王畿范围内的邑落均为

三级都鄙结构 , 且前者显然是后者的缩影。它既包含有中央王朝对四土侯伯的影响 , 也受制于当

时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商王对于远距离的侯伯方国主要是间接性支配 , 而在王畿范围内则采

用直接支配与间接支配相结合的方式。商代的这一统治特点 , 是由商代国家形态的发展程度所决

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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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代考古学经过几十年长期的发展 ,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截至目前 , 在都邑和村落的

考古发现方面 , 既发现有郑州商城 、 偃师商城 、 洹北商城 、 小屯殷墟这类王都遗址 , 也发现有

诸如湖北盘龙城 、晋南垣曲商城 、 东下冯商城 、 河南焦作府城商城 、 辉县孟庄晚商城址 、 四川

广汉三星堆城址 、江西樟树吴城商城 、新干牛头城等次一等级的应属于侯伯方国的都邑遗址 ,

以及再次一级的贵族居邑和更次级的普通村邑遗址 。本文将结合考古 、 甲骨文和文献材料 , 对

商王畿内和侯伯方国内的都鄙邑落结构及其统治方式作一探讨 。

一 、 侯伯方国内的都鄙邑落结构

甲骨文中没有 “都” 字 , 商代也没有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所说的 “凡邑 , 有宗庙先君之

主曰都 , 无曰邑” 这样的区分 。① 甲骨文中将王邑 、 贵族诸侯大臣之邑和普通的村邑都称为邑 。

这样 , 当我们要在名称上区别这些不同等级 、 不同层次的居址时 , 只使用甲骨文的邑 , 就感到

十分不便。为此 , 尽管甲骨文中没有 “都” 字 , 本文还是不得不借助后世的一些词汇概念 , 如

都邑 、都鄙 、都城 、 王都 、 国都等 , 来描述商代社会的居邑结构 。此外 , 与都鄙和族氏结构相

联系 , 本文也涉及一些族组织的概念。尽管甲骨文中出现有 “王族” 、 “子族” 、 “多子族” 、 “三

族” 、 “五族” 、 “左族” 、 “右族” 之 “族” 字 , 但甲骨文中族字的含义与后世完全从血缘层面上

所讲的族字的含义是不一样的。甲骨文中的 “族” 应该是军事编制的一种 , 其最基本含义应是

军队组织而非血缘组织 , 表示的是一种亲属部队。笔者认为 , “王族” 指的是王的亲属部队 ,

“子族” 指的是子 (子或指宗族之长即宗子 , 或为爵称 , 它既包含有王子 , 也包含有非王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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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部队 , “多子族” 指的是 “多子” 即多个子的亲属部队 , “一族” 、 “三族” 、 “五族” 分别指

的是一个 、三个 、五个亲属部队 , “左族” “右族” 指的是位于左边和位于右边的亲属部队 。也

就是说 , 甲骨文中的 “王族” 与 “子族” 和 “多子族” 不是血缘意义上的族属共同体的分类 ,

所谓 “王族” 与后世血缘意义上的王族范畴 , 不是同一个概念。而在我们所理解的血缘意义上

的王族概念中 , 它至少包含有王 、 王子 、 历代诸王的后裔以及王的其他亲族亲属 , 即与时王和

历代诸王有着血统关系的亲族集团都属于广义的王族成员。① 因而 , 本文所使用的 “家族” 、 “宗

族” 、 “王族” 这些概念 , 依旧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血缘上的族组织的概念而不是甲骨文中族的

概念 。

甲骨文所见的都鄙结构 , 王畿外的侯伯的情况要比王畿内表现的明了 , 故我们先从侯伯的

都鄙谈起 。先看一版经常被引用的卜辞:

癸巳卜 , 贞:旬亡祸  王占曰:“有祟 , 其有来艰。” 迄至五日丁酉 , 允有来艰自西 ,

沚 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 , 二邑 , 方亦侵我西鄙田。(《甲骨文合集》6057正 , 以下简

称 《合集》)

在这版卜辞中 , 有学者以为这里的 “我” 指的是商王自己 , 故所谓 “东鄙” “西鄙” 也是商王畿

的边鄙。殊不知 , 将甲骨文中的 “我” 一律认为指的是商王自己 , 只是部分研究者自己的推测

之词 , 在这里 “土方征于我东鄙 , 二邑 , 方亦侵我西鄙田” , 明明是来自西边的沚 所报告

的内容 , 所以 , 这里的 “我” 完全可以是沚 的自称 , 故而这版卜辞中的 “东鄙” “西鄙” 也只

能是沚 领地的 “东鄙” 和 “西鄙” 。

这里的鄙为边鄙 , ② 即都邑郊外的野鄙或边境边远之地 , 鄙字的这种用法在春秋时仍在使

用。按照沚 向商王的报告 , 沚 的东边边境受到土方的征掠 , 祸害了鄙上的两个邑;沚 的西

面边鄙的田地受到 方的侵扰。这说明沚 是以自己的都邑为中心 , 在都外边境之地散布有小的

村邑 , 各村邑都有自己的田野 。

这种侯伯封地内中心性的都邑 , 相当于甲骨文中的 “唐邑” (《合集》20231)、 “望乘邑”

(《合集》7071)、 “ 邑” (《合集》8987)、丙国之 “丙邑” (《合集》4475) 等 。③ 例如 , 唐邑 ,

甲骨文有 “侯唐” (《合集》39703)、 “唐入十” (《合集》9811反), 可知唐邑为诸侯 “侯唐” 的

领邑 , 即唐侯领地的都邑; 邑 , 因甲骨文有 “王令 伯” ( 《合集》20078), “贞:令郭以 族

尹 友。五月” (《合集》5622), 可知 邑乃 伯及其宗族所在地 , 它也是 伯领地的都邑;望

乘是商王武丁时著名军事将领 , 望乘邑当然也是其领地的都邑 。④ 这些侯伯封地内的中心都邑 ,

也被称为 “大邑” (《合集》6783)。这些中心都邑与诸如上举沚 领地的东鄙 、 西鄙之邑 ,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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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构成侯伯方国领地中的都邑与边邑这样两级都鄙结构 , 后者受前者的支配。其边鄙小邑每

每没有邑名而以数字计量 , 如:

……其多兹……十邑 。(《合集》28098)

大方伐鄙二十邑 。(《合集》6798)

〔呼〕 取三十邑 〔于〕 彭龙。(《合集》7073正)

呼比臣沚 册三十邑 。(《合集》707正)

一次被 “伐” 被 “取” 被 “册” 的邑竟达二三十邑 , 说明这些邑多为村落小邑 。用数字计量的

邑 , 在西周金文中也是常见的 , 如 《 从 》铭文中有二邑 、 三邑 、十有三邑等 , 《命镈》铭中

有 “二百又九十又九邑” 之数 。这些小邑在都邑结构中是最底层的邑 , 在当时社会政权结构中

也属于最基层的一个单位 ,① 有些大概就相当于文献上所说的 “十室之邑” 。

但是 , 从邑落的等级结构来分类 , 在侯伯的都邑与边邑之间 , 应该还有中等规模一级的邑 ,

这些邑多为中小贵族或者是宗族长所居住 。一个侯伯方国的居址规模与规格 , 应以君侯所居住

的都邑为最高等级 , 其他贵族及其族氏的族长所居住的宗邑为次一等级 , 贫穷家族所居住的普

通村邑为最下等级。所以在都邑与边邑之间 , 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邑 。而上引甲骨文之所以表

现出都邑与鄙邑的两级结构 , 是因为经常遭到侵袭的每每是边境上的鄙邑 , 而位于中间等级的

贵族宗邑却很少有机会记录在甲骨文上 , 但它实际上应该是存在的。甲骨文有 “柳邑” 、 “ 邑”

之类的邑 , 如 “左其敦柳邑” (《合集》36526), “其 邑有戎” (《甲释》补 1 , 图版 212)。② 这

类柳邑 、 邑是被命名的或者说是在甲骨卜辞中被明确记有其名的邑落 , 它与上引 “鄙二十

邑” 、 “三十邑” 等未被记名的小邑相比 , 反映了其被重视程度 、重要性和规模大小的不同 ,③ 这

类邑就应该相当于侯伯领地内的其他贵族及其族氏的族长所居住的宗邑。此外 , 即使在边邑的

范围内 , 在数个边邑相聚不远的情况下 , 我们假若设想它们是一些近亲家族所居之邑 , 那么这

些近亲家族即可构成一个宗族 , 其中的某一个邑当为宗族长所居住 , 属于这些家族的宗邑 , 它

的规模也应略大于其他的边邑。这种邑也有自己的名称 , 如在征人方卜辞中出现的 “攸侯喜鄙

永” (《合集》36484), 这个 “鄙永” 也许就属于边鄙上某个宗族的宗邑 。实际上 , 在甲骨文中 ,

有的提到 “鄙二十邑” (《合集》6798), 这些邑都属于鄙下之邑 , 为此有学者认为:“鄙虽处于

某一政治区域的边缘 , 但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邑 , 而是处于边鄙群邑的中心地位 , 故其属下亦

有数量不等的小邑……可见商朝的鄙自成体系 , 亦为一级行政区划” 。④ 综合上述 , 笔者认为侯

伯方国的都鄙邑落结构应该为三级结构:最高一级是君侯所居住的中心性都邑;第二级是其他

贵族的贵族之邑或族长所居住的宗邑 , 这些中等规模的邑落 , 在空间分布上有的位于都邑与边

邑之间 , 有的就在边鄙群邑之中;第三级的邑是边鄙小邑和侯伯领地内贫穷家族所居住的普通

村邑 。

以上是甲骨文所见的侯伯方国的都鄙邑落结构 , 这类邑落在考古学遗址中也可以大体找到

其对应关系。如作为侯伯方国的中心性都邑 , 我们可以举出湖北盘龙城 、 江西吴城 、 山东青州

苏埠屯 、 陕西西安老牛坡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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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陂盘龙城 , 最初发现的是面积约 75400平方米的城址 、 城内的宫殿建筑和城外含有

贵族墓葬的墓地 、手工业作坊 、 居址以及窖穴等 。① 然而 , 根据最近的钻探调查发现 , 现在看

来 , 最初发现的较小的城址只是其宫城 , 在原来的古城之外还存在宽 25米左右的版筑外郭城城

墙 , ② 这样盘龙城的结构就类似于郑州商城 , 也是一个由宫城与外城构成的都邑遗址 , 只是其规

模比郑州商城小得多 , 但它作为商王朝在江汉平原东部一个诸侯的中心性都邑 , 是符合其身份

地位的。

江西清江吴城城址 , 城垣周长 2860米 , 城内面积 61. 3万平方米。城内建有长廊式道路 , 发

现有大型祭祀场所 、 建筑基址 , 还有制造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龙窑 、 铸造青铜武器 、工

具和礼器的作坊等遗迹。③ 将吴城商城出土的遗迹遗物与距离吴城遗址 20公里的新干县大洋州

发现的同时期的商代大墓联系起来 , 吴城商城为商代方国的都邑 , 也可以得到确认。盘龙城与

吴城这两个畿外侯伯的都邑 , 构成了这两个地区的政治 、 经济 、 军事 、 宗教和文化的中心 , 由

于商的冶炼青铜器的铜矿的原料 , 有许多来自江西瑞昌铜岭和湖北大冶铜绿山 , ④ 因而有研究认

为 , 盘龙城和江西清江吴城两个地区中心 , 很可能就是商王国为控制当地铜矿等资源而在长江

中游地区设立的两个据点 。⑤

山东青州苏埠屯一号大墓是一座有四条墓道 、 墓室面积达 56平方米 、 殉犬 6条 、 殉人多达

48人的规模极大的墓葬。⑥ 苏埠屯遗址虽然尚未发现城址 , 但是这种带有四条墓道的大墓的规

格与殷墟王陵是一样的 , 而且由该遗址出土铸有 “亚醜” 族氏徽铭的大铜钺以及五六十件传世

铜器中都有 “亚醜” 铭记来看 ,⑦ 亚醜最初可能是商王派到东土 、住在苏埠屯的武官 , 随着时间

的推移 , 后来发展成了外在的诸侯 , 但同时还在王朝兼任小臣之职 , 称为 “小臣醜” ( 《合集》

36419), 所以苏埠屯遗址也是一个诸侯级的都邑遗址 。

陕西西安的老牛坡遗址 , 有学者指出可能属于崇国 , ⑧ 或者认为与商代在唐杜作大邑有

关。⑨ 崇国虽不见于甲骨文 , 从文献上看 , 它是商在西方的一个重要与国 。《诗经 大雅 文王

有声》说:“既伐于崇 , 作邑于丰” 。《史记 周本纪》将此记为:“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 。正

义引皇甫谧曰:“崇国盖在丰 、镐之间” 。所以从历史地理上看 , 老牛坡遗址为崇国的可能性很

大。老牛坡遗址尽管尚未发现城墙之类的遗存 , 但它是商在西方的与国都邑的所在地应该没什

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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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年代跨度很长 , 其城址的使用期也较长 。城墙的建筑年代在三星堆

遗址第二期即二里头文化时期 , 其使用一直到商末或周初 。三星堆不但发掘出城墙 , 而且从其

一 、 二号器物坑 (又称为 “祭祀坑”) 出土的大量青铜器 、 金器 、 玉器以及其他质料的器物来

看 , ① 这里是一处商方国的都邑 , 大概不成问题。

此外 , 晋南东下冯商城 、 垣曲商城 、河南焦作府城这类城址 , 因其距离商王都并不远 , 它

们究竟是属于王畿内的贵族大臣的城邑 , 还是商的四土范围内的侯伯的都邑  目前是不明确的 。

从年代上看 , 东下冯商城 、垣曲商城和焦作府城作为城邑遗址的使用年代是早商时期到中商第

一期 (白家庄期), 其最主要的使用期是早商时期。而早商时期的王畿范围 , 笔者以为可以由偃

师商城与郑州商城这两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的王都的连线来确定 , 偃师至郑州一线的

北部 , 其天然屏障就是黄河 , 所以早商王畿的北边界线有可能以黄河为界。东下冯 、 垣曲和府

城虽距偃师商城或郑州商城不太远 , 但考虑到它们都在黄河以北 , 因而应该不属于早商王畿的

范围 , 而应处于早商王畿边缘之外 , 故东下冯商城 、 垣曲商城和焦作府城商城也应都属于商的

四土范围内的侯伯都邑 , 是畿外诸侯一级的中心性都邑遗址。只是东下冯商城和垣曲商城在作

为畿外侯伯一级的都邑的同时 , 它们也是将晋南的中条山地区的铜矿和运城盆地河东盐池之盐

运往偃师王都和郑州王都的重要的中转站 , ② 所以在早商时期 , 这两座城邑既是商北部的重要军

事屏障 , 也是重要的水陆运输枢纽 。

作为畿外四土侯伯内的贵族居邑 , 我们可以举出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 、桓台史家遗址和河

南辉县孟庄遗址等商代遗址。

济南大辛庄遗址的商文化遗存的分布达 30万平方米 , 出土有属于大辛庄二期的中型墓葬的

贵族墓 (M106), ③ 还发现书写格式和内容接近武丁时代的非王卜辞 , 因而学者们推测大辛庄是

殷墟以外非王的地方贵族家族居地 。④ 在目前尚无城址以及亚字形 、 中字形或甲字形一类大墓发

现的情况下 , 判定大辛庄遗址为当地贵族的居邑 , 是合理的。

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发掘出的龙山文化环壕聚落 、 岳石文化木构祭祀坑 、 岳石和商代甲骨

刻文 , 以及商代祭祀遗迹和商代的铸铭铜器等。⑤ 通过对铭文中 “戍” 的解释 , 可知这是商王朝

在殷墟一期时派 “寘” (或释为 “宁”) 族的首领在今山东桓台一带戍守。⑥ 这种戍边的武官 , 在

尚未发展为四土的侯伯之前 , 其地位可以称之为 “贵族” , 其居邑也属于贵族之邑 。

辉县孟庄在龙山文化晚期时即已建成一个城内面积约为 12. 70万平方米的城邑 , 到二里岗

文化时期 , 这里不见有城址遗迹 , 而到殷墟文化时期 , 又建有城垣。由于在殷墟文化时期 , 这

里属于畿内贵族的城邑 , 故我们在下一节还会论及。而在二里岗期即早商文化时期 , 辉县孟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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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虽没有城垣设施 , ① 但从其规模看 , 应属早商时期畿外中小贵族一级的居邑 。

在上述侯伯的都邑和贵族居邑之外 , 考古所发现的遗址更多的则是一般的普通村邑 。如山

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村落遗址 , 就是一个普通村邑 。该遗址 20世纪 50年代曾进行过两次发掘 ,

发现殷代房基 21座 、 灰坑 34个。房屋面积都较小 , 也十分简陋 , 房屋的形状有接近方形 , 也有

近圆形 , 还有近长方形的和 “ ” 形的。屋内出土器物有陶器 、 骨锥 、 骨箭头 、 网坠 、陶纺轮

和卜骨等 。在距离村落聚居地不远的西部和西南部 , 发现殷代小型墓葬 8座 , 一般均无随葬品 ,

唯 12号墓出土陶罐 2件 , 时代与房屋内出土的陶器相同 , 均为殷代晚期。② 平阴县朱家桥遗址

是晚商时期四土侯伯方国领地内的一处典型的普通村邑。这种村邑的居民多为平民族众 , 聚落

的规模较小 , 数量众多 , 恰可与甲骨文中以数字计量的所谓 “十邑” 、 “二十邑” 、 “三十邑” 这

一情形相吻合。所以 , 甲骨文与商代考古发现相互印证 , 商的四土中的侯伯方国的都鄙邑落结

构是一种三级结构。

二 、 商王畿内的都鄙邑落结构

在甲骨文 、 金文和文献中 , 晚商王都被称为 “大邑商” (《合集》36482等 、《何尊》)、 “天邑

商” (《合集》36541 、《英藏》2529 、《尚书 多士》)、 “商” (《合集》10344等)、 “兹商” (《合

集》776)、 “商邑” (《诗经 商颂 殷武》)、 “王邑” (《英藏》344) 等 。因为是王都 , 其在商代

都鄙邑落结构中当然处于最高的等级。

王都之外 , 在王畿内处于第二等级的则是贵族和朝臣的居邑。商的王畿也就是 《尚书 酒

诰》所说的 “内服” , 所谓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 、惟亚惟服 、 宗

工 , 越百姓里居 (君)”。在这里 , 被称为内服者的百僚庶尹 、 亚服 、宗工和百姓里君 , 就是各

种职官 , 也即王畿内主要是以居住着各种职官为其特征。而担任各种官职者 , 也就是大大小小

的各类贵族 , 所以甲骨文中的百官③以及 “多君” 、 “多子” 之类的朝臣 , ④ 原则上都属于贵族的

范畴 。这些贵族有的与商王同姓 , 有的是异姓 , 他们在朝任职任官 , 当然在王畿内需要有自己

的居邑。

此外 , 有材料证明 , 在商的王畿的边缘 , 似乎也有鄙邑 。如一条卜辞说:“癸巳卜 , 在商 、

雷 、 孝 、 商鄙 , 永贞:王旬亡祸  惟来征人方。” (《英藏》2525) 这里出现了 “商鄙” , 这是征

人方结束 , 返回商都时占卜王在下一旬有无祸害 , 王在商鄙有所停留。

这样 , 综合甲骨金文和文献资料 , 我们对王畿内的居邑等级也可以至少划分为三个大的层

次:最高一级是商王所居住的王都 , 例如小屯殷都 , 它可以称为 “王邑” 、 “商邑” 、 “大邑商”

等;次一级的是畿内担任各类职官的贵族大臣;再次一级的亦即最基层的则是那些普通的村邑 。

在第二等级的居邑即贵族居邑中 , 若细分又可分为规模较大的大贵族居邑与规模较小的中小贵

族居邑。

将上述三个等级的居邑分类与考古发现相联系 , 首先 , 作为商王所居住的王都 , 在早商有

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中商有小双桥遗址;晚商有洹北商城和小屯殷都 。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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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商时期是一度并列的王都 。① 小双桥是仲丁 、 外壬所居的隞都 。② 洹北商城是盘庚所迁之殷

都 , 为盘庚 、小辛 、 小乙所居住。③ 以小屯为核心的洹南宫殿区 , 则是武丁以来至帝辛时期的殷

都。

作为畿内贵族居邑 , 新近在安阳大司空村发现有属于贵族宗庙院落的遗址 , ④ 就可以看成是

王都内贵族大臣的居址或宗邑 。近年来在距离小屯村南约 2公里处的北徐家桥村北和刘家庄北

一带发现的几十组四合院式建筑基址群 ,⑤ 也是一处王都范围内贵族聚居的族居遗址 。河北藁城

台西的邑落居址 , 结合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来看 , 它也属于王畿范围内的贵族居邑 , 只是这里的

贵族从事着酿酒业的专门化生产 , 这所大型宅院群落的居民是一个专门从事造酒的家族或宗族 ,

它反映出商代以家族或宗族为单位的手工业专门化生产的一般形态 。⑥ 此外 , 河南辉县孟庄在晚

商时期筑有城邑 , ⑦ 城内面积为 12余万平方米 , 城邑的规模不大 , 距朝歌不远 , 当属于畿内贵

族大臣的城邑。

作为王畿范围内的普通村落遗址 , 最近在安阳殷墟孝民屯发掘出的年代属于殷墟二期的平

民聚落 , 即为一例。该聚落的房屋多由成套的半地穴居址所组成 , 目前发现的半地穴式建筑的

数量已发掘出 100组 (套), 逾 200间 ,⑧ 从其规格和居住方式以及出土遗物看 , 它属于殷墟西

部边缘地带即王都范围内的普通村邑。

1997年至 1998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联合组

成的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 , 对殷墟外围的洹河流域地区进行了多学科目的的考古调查 。调查的

范围以殷都殷墟为中心 , 向东西各约 20公里 , 向南北各约 10公里左右展开 , 总面积将近 800平

方公里 。以这次调查为主 , 综合历次调查的结果 , 发现仰韶文化后岗时期的邑落遗址 6处 , 仰

韶文化大司空村时期的邑落遗址 8处 , 龙山文化时期的邑落遗址 30处 , 下七垣文化时期的邑落

遗址 8处 , 商文化殷墟阶段以前的邑落遗址 19处 , 殷墟时期的邑落遗址 25处 , 西周时期 22处 ,

东周时期 36处。商文化殷墟阶段以前即中商至晚商第一期早段的 19处聚落 , 除洹北商城作为王

都而规模庞大外 , 大多数属于规模较小的普通村邑 。至于殷墟时期的 25处聚落 , 调查者说其面

积最大者不过 35000平方米 , 并认为 “除殷墟外 , 洹河流域似不存在其他较大的中心聚落 。这

有可能说明当时分布于王畿附近的聚落都是由商王直接控制的 , 其间或许没有介于商王与族长

之间的中层组织或机构” 。⑨ 可见洹河流域中商和晚商时期的这些聚落 , 以目前的发现所反映的

聚落的规模而言 , 显然属于笔者所说的王畿内距离王都不远的普通村邑。

总括上述可知 , 在王畿的范围内其邑落结构也是由三大等级所构成 , 即最高等级的是王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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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一等级的是贵族朝臣的居邑 , 最基层的为普通村邑。此外 , 通过对殷墟周围和洹河流域的历

年考古学调查 , 还可以看出:对于普通村邑与中心性都邑的空间分布关系 , 不能教条地理解为

一定是围绕着中心性都邑 , 呈环状在四面八方均匀地分布 , 而是应该与河流的走向 、 地势的高

低等自然环境状态相适应 。总之 , 不论呈现出何种分布形式 , 这种居邑上的不同等级 , 既是其

身份地位不同所致 , 也是上下垂直隶属关系的一种表现。

三 、 安阳殷都的大杂居与小族居

上述王畿与四土侯伯的都鄙邑落的三级结构 , 只是一种宏观上的考察 , 在微观上 , 商代都

邑内的亲族组织形式与族氏结构 , 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  它与都鄙的三级结构结合在一起又是

如何为商王的统治服务的  它们与商王的统治方式有何关联  这些都是我们想进一步探讨的 。

难能可贵的是 , 近八十年来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包括宫殿宗庙在内的大量的房屋建筑居

址 、 墓葬 、手工业作坊遗迹以及墓中所出青铜器上铸有的各类族氏徽铭 , 再联系相关的甲骨卜

辞 , 为我们剖析晚商王都的族居特点及其族氏结构 , 提供了多方面具体而丰富的材料 。这里我

们首先就安阳殷都的族居特点作一概括 。

以目前调查发掘所得 , 在总面积达 36平方公里的殷墟范围内 , ① 能够划分出最有特征的区

域为宫殿宗庙区与王陵区。位于洹水北岸武官村北的王陵区 , 由 13座属于王陵的带墓道的大

墓 、 近 1500座排列密集而整齐的祭祀坑和一些大墓旁的陪葬墓所组成 。王陵区内数量庞大的祭

祀坑是经长时期频繁使用形成的 , ② 这说明王陵区既是埋葬商王的陵地 , 也是当时商王室祭祀先

祖的一个公共祭祀场所 , 这种较单纯的宗教内涵 , 显示了它的神圣性。

位于洹水南岸小屯村一带的宫殿宗庙区 , 虽然以 20世纪 30年代发掘出的被称为甲组 、乙

组 、 丙组的 53座宫殿宗庙坛 之类的夯土建筑基址③和 1981年在乙二十基址南约 80余米处新

发现的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④而著称 , 但宫殿宗庙区内的遗迹并非仅仅是宫殿宗庙之类 , 20

世纪 70年代末至 80年代中期 , 考古学者在小屯西北地 、距离丙组基址向西约 130米的地方 , 又

发掘了含有大量小型房屋 、窖穴 、 墓葬在内的 50余处基址 ,⑤ 著名的妇好墓和出土有 “子渔” 、

“ 侯” (征侯) 等五种铭文的 18号墓以及出土有 “韋” 字铭文的 17号墓 , 就在其中。此外 , 在

这一带的一座地穴式和一座半地穴式的房子里 , 还出土有玉 、 石雕刻艺术品 、 石料和磨石等遗

物 , 表明这里有一处制玉手工业作坊;⑥ 最近在甲五基址西北不远处发现有一个玉料坑 , ⑦ 说明

在宫殿区的核心部位也存在制玉手工业作坊的可能。此外 , 20世纪 30年代 , 在宫殿宗庙区乙组

基址的乙五基址下压的灰坑中曾出土铸造铜器的陶范 2506块 , 在甲组基址的甲一 、甲二基址下

层也有陶范出土 , 在甲七 、甲十基址下有大量的铜炼渣 , ⑧ 这表明宫殿宗庙区的乙五基址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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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乙五宗庙宫殿前 , 有可能是一处铸铜手工业作坊。还有 , 2000年 12月考古所安阳工作队

在小屯村南的花园庄村东钻探 , 发现商代夯土基址和灰坑多处以及 10余座商代墓葬 , 并发掘了

其中一座编号为 54号的显赫贵族墓葬 , 墓中出土青铜器等各类随葬品 570 余件 , 许多青铜礼器

上都铸有 “亚长” 族氏徽铭 。① 这些都说明所谓宫殿宗庙区 , 还包含王室成员墓 (如妇好墓)、

贵族墓 (如 M54 、 M18 、 M17等)、 一般的 “王众” 小墓 , 以及由王室直接控制的制作玉器 、铜

器的手工业作坊 、储藏粮食等物的窖穴和普通的居址等。所以 , 宫殿宗庙区既表现出宫殿宗庙

较为集中 , 亦呈现出王室所在的那部分王族的生活与生产状况 , 它也是作为王族族居的场所之

一。

宫殿区之外 , 殷墟的遗迹每每都是居址与墓地或居址与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结合在一起 , 其

分散性与族居性相统一的情形 , 使得晚商王都呈现出一种 “大杂居小族居” 的特点。所谓 “小

族居” 是说每一族在较小的范围内是以 “家族” 或 “宗族” 为单位族居族葬的;所谓 “大杂居”

是说在整个殷墟交错杂处居住着许多异姓的族人 , 呈现出一种杂居的状态 。

这种大杂居小族居也体现在世工世族的手工业作坊的分布上 。在殷墟 , 手工业作坊遗址发

现很多 , 但我们无法把它们统一划归为一个手工业作坊区 , 其原因即在于:一是它们分布很分

散 , 在殷墟的东西南北四面都有 。例如 , 苗圃北地的铸铜作坊遗址位于小屯村南约 1 公里处;

薛家庄铸铜和制骨作坊遗址位于苗圃北地东北;孝民屯铸铜作坊遗址位于小屯村西北约 2. 5公

里;北辛庄南地的制骨作坊位于殷墟西北;大司空村东南的制骨作坊 , 位于洹河东岸 。二是它

们每每与较小的族居形态联系在一起。例如 , 在苗圃北地的铸铜作坊遗址一带发现的 “亚鬲” 、

“宁趾” “ ” 等族氏徽铭多达四五种之多 , 说明这里的族居是由多个家族所构成的。再如 ,

1974年 、 1975年 、 1978年 、 1981年先后发掘的殷墟西区孝民屯西南的第八墓区 , 在地望上与

北辛庄村南紧相衔接 , 被认为属于同一族邑范围。② 第八墓区出土的铜器族氏徽铭有 “ ” 、

“戎” 、 “朿乙” 等 。③ 所以 , 北辛庄南地和第八墓区作为族居族葬之地至少有 “戎” 、 “ ” 与

“朿” 两三个族氏所构成 。而大司空村东南地 , 不仅有 1380 平方米的手工业作坊范围 , 在这一

带即豫北纱厂及其附近还发掘有 900座分区成组分布的殷代墓葬 , ④ 属于又一处聚族而葬的 “族

墓地”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又在豫北纱厂内发掘出一组贵族的宫殿宗庙

夯土建筑基址群 。⑤ 这里墓地的墓葬中出土有 “洋” 、 “古” 、 “何” 、 “见” 等十多种不同种类的族

氏徽铭。⑥ 所以 , 大司空村 、豫北纱厂这一带族居族葬有 “洋” 、 “古” 、 “见” 等十多个贵族族

氏 , 大司空村的制骨作坊只是居住在这里的某一贵族族氏中的一种手工业生产而已 。

上述各类手工业作坊遗址 , 多数存续的时间都较长 , 如苗圃北地的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年代

始建于殷墟一期晚段 , 其后规模不断扩大 , 一直延续到殷代末年的殷墟四期。薛家庄手工业作

坊遗址 , 也是从殷墟文化第二期延续到三 、 四期。孝民屯村 2003—2004年发现的铸铜遗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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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殷墟文化第三 、 四期;清理的 1177座墓葬 , 绝大多数也属于殷墟三 、 四期 , 个别为殷墟一 、

二期。既然存续的时间长 , 而又以族居的形式居住 , 那么 , 它们显然属于世工世族。这种以家

族或宗族为单位从事某种手工业生产的形态 , 当属于商代手工业专门化生产的一般形态 。 《左

传》定公四年所说的殷遗民中的条氏 、 索氏 、 长勺氏 、 尾勺氏 、 陶氏 、 施氏 、 繁氏 、 锜氏 、樊

氏 、 终葵氏等 , 就应该属于这种情形 。而这种世工世族又是按照大杂居小族居分布的 , 所以 ,

各族的手工业作坊是不能像宫殿区王陵区那样集中在某一片区域的。只是 , 有的家族或宗族只

从事某一种手工业 , 也有的则在主要从事某一手工业的同时 , 也兼营其他种类的手工业 。当然 ,

由于家族内口粮 、日用品的需求 , 这些家族或宗族在从事某种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的同时 , 每

每也兼营农业 、 渔猎 、纺织等生产 , 所以 , 在有些手工业作坊遗址中也出土农业 、 渔业和纺织

等生产工具。这种大杂居小族居决定了殷都手工业作坊分布的分散性。

除了族居的世工世族的手工业作坊遗址 , 殷墟还发现许多其他的族居族葬遗址。如位于小

屯村西约 2公里的白家坟遗址 , 从 20世纪 60年代到 90年代 , 既发现有较集中的墓葬 , 也发现

多座夯土房基 、 数十个窖穴 、 灰坑和水井 , 在一处夯土建筑基址下还发现长约 16 米的陶排水管

道。① 有学者认为殷墟西区第七区 、 第一区的墓葬靠近白家坟遗址 , 它们与白家坟遗址属于一个

族邑 , 其墓葬中出土的 “共” 、 “告宁” 、 “子韦” 、 “克” 等族氏徽号和带墓道的大墓 、 车马葬等

表明这是殷墟中一些重要的望族 , ② 其族属可能包含有 “共” 、 “告宁” 、 “子韦” 、 “克” 等多个族

氏贵族。

位于小屯之南的苗圃南地 , 曾发现分布有商代灰土层 、 灰坑和 50 余座墓葬 。在其中的

M47 、 M58和 M67墓葬中都出土 “ ” 这样的族氏徽铭 。③ 这群墓葬既然仅出这一种徽铭 , 说

明苗圃南地这片墓地是 “ ” 族的墓地。

位于殷墟西南的郭庄村北 , 1986—1987年发掘殷代墓葬 167座 , 有 9 座墓出土青铜礼器 。

这片墓地中出土族氏徽铭七种 , 有 “羊” 、 “单” 、 “光” 等 。④ “羊” 族氏徽铭在梯家口村西殷代

墓地中曾有发现 , ⑤ “光” 族氏徽铭在范家庄村南殷代墓地也有发现 , 以前著录也有记载 。⑥

“羊” 、 “单” 、 “光” 等多种族氏徽铭在郭庄村北的发现 , 说明这一带至少是几个不同族氏的族葬

地。

位于苗圃之东的郭家庄 , 1982—1992年发掘出 191 座商代墓葬 , 出土有 “亚址” 、 “亚胡

址” 、 “亚胡止” 、 “中” 、 “ ” 、 “兄册” 、 “作册兄” 、 “鄉宁” 等族氏徽铭 , ⑦ 可见郭家庄村也属于

多个族氏的族葬之地 。

位于小屯村南约 2公里处的北徐家桥村北 、 刘家庄村北和村南也是贵族族居地。1992年 、

1996年 , 在北徐家桥村北发掘出殷代墓葬 70余座 , 发现殷代夯土房基 3座 , 其中 F1和 F2夯土

建筑面积均在 30 平方米以上;⑧ 2001—2002 年 , 在北徐家桥村北又发现和发掘出一处规模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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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分布密集 、 建筑形式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基址群 。① 在这一建筑群体的周边也发现有商代建

筑基址的分布 , 表现出共处的紧密关系 。像徐家桥村北这样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的规格和建筑

群的规模 , 表明这一带所居族氏的地位与实力都较高 , 其族众的人口数量也当不少 。

刘家庄村北遗址发现有房基 、 窖穴 、灰坑 、 水井 、道路 、 墓葬 , 其中发掘的殷代墓葬达 195

座。② 在出土的 16件铜礼器中 , 有四件铸有 “举父癸” 三字 , “举” 是族氏徽铭 , “举” 字在过

去的著录中记载颇多 , ③ 说明 “举” 在当时是一个大族 , 刘家庄村北的这些发现表明 , 这一带是

“举” 族的族居族葬地之一。

在刘家庄村南发现有殷代墓葬 62座 ,④ 出土的铜器中有 “息” 、⑤ “史” 、 “夕” 三个族氏徽

铭 , 结合这里发现的一处殷代夯土基址 , 说明刘家庄村南有可能是三个族氏的族葬族居之地 。

在刘家庄 、 徐家桥东南方向的梯家口村西 , 殷代文化遗迹分布有灰层 、 灰坑 、 窖穴等 ,

1985年以来发掘殷代墓葬近 30座 ,⑥ 出土的铜器族氏徽铭有 “羊箙” , 这说明梯家口村西是

“羊箙” 之家族族居族葬之地 。

在殷墟小屯村西南约 4公里的东八里庄村东 , 1991年以来发现有商代道路 、灰坑和 5 座殷

墓 , 墓中出土的一件铜爵上铸有 “ 己” 。“ ” 是族氏徽铭 , 过去著录中也很多 , 近年在殷墟苗

圃南地 、 戚家庄村东地等墓地中 , 均发现有 “ ” 族氏徽铭 , 这一方面说明 “ ” 族在殷墟的居

地不止一处 , 另一方面说明东八里庄村东的这片墓地只是居住在这里的 “ ” 的一个家族的墓

地。2001年春 , 八里庄村北发掘了一处晚商遗址 , 发现有商代大型灰坑 、 20余座商代墓葬 (其

中有四座保存完好的商代贵族墓葬), 还有一座房基面积达 100多平方米的较大型的夯土建筑基

址 , ⑦ 应为当地贵族的居所 。与东八里庄村东的墓地联系在一起 , 这一带的居址与墓地 , 很可能

即为 “ ” 族中一个家族的族居族葬之地 , 其族人中有贵族 、亦有平民 。

在八里庄之北 、 位于殷墟西南的戚家庄村东遗址 , 1982—1984 年发现殷代墓葬 197座 , 墓

地中出土的铜器有 43件带有铭文 , 分属于九种不同的铭文 , 包括 “爰” 、 “宁箙” 、 “钺箙” 等 。

这一带除分布较密集的墓葬外 , 还有殷代的灰土层 、灰坑窖穴等遗迹 , 说明这一带在殷商晚期 ,

人口比较稠密 , 由所发现的 “宁箙” 、 “钺箙” 、 “爰” 等族氏徽铭可以判断 , 戚家庄村东这一带

是 “宁箙” 、 “钺箙” 、 “爰” 等族氏族居族葬之地 。⑧

位于殷墟西北边缘的范家庄村南 , 1997年发现殷墓 11座 , 分布比较集中 。还发现商代灰土

层 、灰坑 、 窖穴等遗迹。墓中出土的铜器上有 “光” 字族氏徽铭。⑨ “光” 的族氏徽铭在以前著

录的殷墟铜器中就有记载 ,○10 1987年在殷墟郭家村北殷代墓地中也发现带有 “光” 族氏徽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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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 第 66—77 页。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95—1996 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 《华夏考古》1997 年第 2 期。

“举” 字较复杂 , 最初孙诒让将其隶定为 “析子孙” , 罗振玉从此说 , 也有人将其隶定为 “冀” , 于省吾

先生将其隶定为 “举” , 这里从于说。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 《中原文物》1986 年第 3 期。

发掘者将此字释为 “享” 。这里从严志斌博士释为 “息” , 参见严志斌博士学位论文 《商代青铜器铭文

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2006 年 4 月 , 第 169页。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 、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市梯家口村殷墓的发掘》, 《华夏考古》1992 年第 1 期。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 第 67 页。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 第 9 页。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 第 9 页。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 、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



铜器 ,① 范家庄村南的 “光” 族墓地 , 属于殷墟文化第二期 , 郭家村北 “光” 族墓地属殷墟文化

第四期。这两处家族墓地的族属被认为是有联系的 , 仅就范家庄村南遗址而言 , 它也是一个家

族的族居族葬之地。

位于洹河南岸 、 高楼庄村北的后冈遗址 , 经多年的发掘可以看出这里的 100 余座殷墓 , 也

是按照 “族葬” 的形式 , 分片分群作有序的分布 , 亦即也是按照族的形态出现的。其中带墓道

的大墓有 6座 , 还有 2座人祭坑。依据几座带墓道大墓的形制和规模 、 戍嗣子鼎铭文的内容等现

象 , 研究者认为大墓的墓主人是王室贵族 , 圆坑的主祭者可能是这几座带墓道的大墓墓主的后

代。② 若这里的墓葬属于王族中的一部分 , 那么 , 它反映了王族也会逐渐产生一些小的分支。

总括上述殷墟的布局的特点 , 第一 , 殷墟有一个中心 , 即宫殿宗庙区和王陵区 , 在殷墟布

局中处于中心的地位 。近年在宫殿区内发现有池苑水系部分 , ③ 说明这里除宗庙宫殿之外 , 也有

池苑水榭 , 这是为满足王室生活多方面需求所致。这里的池苑水榭的布局之所以不像偃师商城

那样很规整地分布在宫室的北边 , 显然是为了适应近旁的洹河及其蜿蜒流淌的地理环境 , 它反

映出殷人因地制宜的规划意识 。

第二 , 在宫殿区和其附近安排有王室和贵族墓葬 , 是殷墟布局的另一特点。例如 , 在小屯

村西北分布有妇好墓和出土有 “子渔” 、 “ 侯” (征侯) 等五种铭文的 18号墓 , 以及出土有

“韋” 字铭文的 17号贵族墓等;在小屯村西 、 今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内也发现有带两条墓道

的大墓;在小屯村南的花园庄村东发现铸有 “亚长” 族氏徽铭的 54号贵族墓;在小屯东南边的

后冈墓葬群中 , 其最高身份者也应是王室贵族。

第三 , 宫殿区既有宫室又有墓葬的这种布局也影响了殷墟其他地方的贵族和族众 。所以我

们看到 , 在殷墟凡是有墓葬集聚的地方 , 每每即有居址发现 , 有的还是居址 、 墓葬和手工业作

坊集于一个遗址之中 , 从而形成了殷墟各个族的族居与族葬密不可分的特点。亦即除部分单独

的 “族墓地” 外 , 每每是墓地就居地而形成的族居族葬 。可以说除了王陵因在国人中有其特殊

的政治 、 宗教缘由而单独辟为王陵区外 , 上至王室贵族 , 下到其他贵族和普通族众 , 就一般而

言 , 都是墓葬就居所 。

由于居住是某种程度的聚族而居 , 故墓葬也处于不同层次的聚族而葬。对于这种聚族而居 ,

有学者称之为 “殷墟 ‘大邑商’ ” 中的 “族邑” , 并绘出了一幅 “殷墟 ‘大邑商’ 族邑分布示意

图” 。④ 笔者以为其主导思想是对的 , 但鉴于这些聚族而居的族与族的居地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

划的标志 , 所以 , 是否将之称为一个个 “族邑” , 还可进一步斟酌 。实际上 , 殷墟的族居形态属

于在王权支配下的大杂居中的小族居 , 即就整个殷墟大单元而言 , 各个族是混杂的;而就各个

族这种小单元而言 , 是以族聚居的 。依据甲骨文 , 殷人自己将殷都称之为 “大邑商” 或 “王邑”

或 “兹邑” 等等 , 但对于 “王邑” 即 “大邑商” 中的小族居 , 可否再称为 “邑” , 在甲骨文中还

得不到说明。实际上 , 甲骨文既然将殷都已称为 “兹邑” , 是无法在 “兹邑” 之下再划分出邑

的。自殷墟西区族墓地的发掘报告发表以来 , 学者们在发掘报告所揭示的现象及其对 “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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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郭家村北发现一座殷墓》, 《考古》1991 年第 10 期。

刘一曼 、 徐广德:《论安阳后冈殷墓》, 《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1998 年。

参见岳洪彬 2006 年 1 月 5 日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05 年田野工作汇报会” 上的报告。

郑若葵:《殷墟 “大邑商” 族邑布局初探》, 《中原文物》1995 年第 3 期 , 第 86 页 , 图 2。



研究的基础上 , 对殷墟聚族而葬及其所反映的血缘组织的状况 , 陆续发表了许多见解 , ① 从而也

就推进了有关商代社会族的形态及其组织结构研究的深入 , 这样 , 指出殷墟布局上的族居特点 ,

并把这一特点与聚族而葬联系起来 , 应该说是敏锐的 , 也是很有见地的 。但族居与族邑还是有

区别的 , 对于 “大邑商” 中的各个族居点 , 笔者以为不称其为 “族邑” 而仅称之为 “族居” , 将

更有利于说明这种大杂居中小族居的性质与特点 。

第四 , 由于武丁移都于洹南时是紧临小屯一带的洹水而建 , 受这一自然地理的地形条件的

影响 , 再加上殷人聚族而居的特点 , 致使小屯宫殿区亦即晚商王都中心区的布局与偃师商城 、

郑州商城以及洹北商城不同。在小屯一带 , 我们看不到宫殿区内的中轴线在何处 , 或者说这里

的中轴线不那么明显;也看不到以纵横大道来区划城市的规划设计。诚然 , 殷墟各族内部和各

个族居点之间无疑存在着供人行走和马车驰骋的大小道路 , 但它们很可能是依据需要 , 并且是

因地制宜 , 照顾当时的地形地貌修筑或形成的。

第五 , 殷都有专门的王陵区 , 但诸如妇好等王室成员却不埋在王陵区 , 而埋在宫殿区 , 可

见殷墟的王陵区在埋殷王这个问题上 , 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诚如学者所指出 , 在西北冈开辟作

为专门埋葬和祭祀的王陵区 , 是因为王陵区属于当时都城内唯一的最重要的集聚臣民参与国家

祀典的公共场所 。这种公共场所的设立 , 无疑是在灌输和强化王权意识 、 炫耀国力国威 , 它是

凝聚诸侯和臣民向心力的重要手段 。② 尚需补充的是 , 商代的王与王室的其他成员 , 无论是活着

还是死后 , 他们在国家中的作用与地位是有本质差别的。无论是在甲骨文中还是在文献中 , 商

王都有 “余一人” 的称呼 , 这正说明殷王统治的世界是由王一人来体现的 。③ 王活着的时候 , 既

是世俗王权的执掌者 , 也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王死成为神灵 , 他既是商的王室王族的祖先神 ,

也是整个商族的祖先神 , 还是整个王国的帝之外的最高神 。④ 而且在卜辞中 , 是看不到对帝举行

祭祀的 , 从接受祭祀的角度来讲 , 殷人所祀的最高神就是死后的商王 。由于殷王所统治的世界

是由王一人来体现的 , 对先王的祭祀也就绝非仅仅是商的王室的事情 , 而是整个王国的大事 ,

这样 , 王陵当然就会成为集聚臣民参与国家祀典的公共场所 , 从而在王陵使用大量的人牲举行

祭祀时 , 也绝不能看成这是所谓专制君主的残暴所致 , 而是一种宗教需求所驱使。在当时人看

来 , 通过大规模地祭祀 , 使先王的神力得到加强 , 使祖神的需求得到满足 , 这对整个王国都是

一种福音 。所以 , 将死去的王集中埋在一处 , 并经常举行国家级别的 、 由众多族氏乃至四方侯

伯参加的祭典 , 这是当时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所使然 。而王室的其他成员因不具备像王那样的

特殊作用 , 故按照当时族居族葬的习俗 , 可以埋葬在宫殿区内或其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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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英会:《殷墟墓地的区与组》, 《考古学文化论集》(2), 文物出版社 , 1989 年;朱凤瀚:《商周家族形

态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 , 1990 年 , 第 104—129 页;韩建业:《殷墟西区墓地分析》, 《考古》1997

年第 1 期;唐际根:《殷墟家族墓地初探》, 《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 , 1998 年;杨锡璋 、 高炜:《殷商与龙山时代墓地制度的比较》, 《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集》。

郑若葵:《殷墟 “大邑商” 族邑布局初探》, 《中原文物》1995 年第 3 期。

伊藤道治:《王权与祭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汉学研

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6年。

学术界一般多认为卜辞中的 “帝” 是商代的最高神或至上神 , 笔者认为卜辞中的帝比较特殊 , 说它是

殷人的至上神 , 有些特征又不太完整 , 它处于正在走向至上神的发展途中。参见王震中 《帝喾并非商

之始祖》, 《殷都学刊》 2004 年第 3 期。



四 、 安阳殷都的族氏结构

殷墟的居址 、作坊和墓地每每反映出聚族而居 、聚族而葬的特点 , 那么 , 其族居族葬的形

态主要是 “宗族” 式还是 “家族” 式  也就是说 , 其族居族葬的族氏结构遵循的是由若干个同

宗的诸家族组成一个个宗族  还是一些并不同宗的家族也可以聚集在一地 

1979年 , 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将殷墟西区已发掘的 939 座集中分片分布的墓葬资料发表后 ,

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者在内 , 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对于殷墟墓地的分区分群与分组 , 来说明当时

的亲族组织结构 。例如 , 发掘报告根据墓葬的分片集中以及墓向 、 葬式 、 陶器组合等情况 , 将

殷墟西区墓葬划分为八个墓区 , 并在 “结语” 中提出 , “这八个不同墓区就是八个不同 ‘族’ 的

墓地” , 这种以族为单位的公共墓地 , 就是 《周礼 地官 司徒》所说的 “族坟墓” ;八个墓区

中的小墓群就是 《周礼 春官 宗伯》所说的 “私地域” , 即 “一个氏族中的家族 ‘私地域’ ” ;

这样 , “殷墟西区这片大墓地的各个墓区可能是属于宗氏一级组织 , 而每个墓区中的各个墓群可

能是属于分族的” , 也就是说殷墟西区墓地中的 “墓区” 与 “墓群” 的关系即是 《左传》定公四

年所说的殷遗民中 “宗氏” 与 “分族” 的关系。①

在上述殷墟西区墓葬分区的基础上 , 葛英会先生撰文 , 对包括殷墟西区在内 , 含有大司空

村南地 、 后岗南地的墓葬都进一步作了具体的分区与分组的划分 , 认为 “墓区之间 、 组群之间

在器物组合上的显著差异 , 说明各区 、 各组群所代表的是不同族团 , 区与组的划分似应反映着

族团的不同等级” 。② 此后 , 朱凤瀚 、③ 唐际根 、④ 韩建业⑤诸位 , 也根据墓地内墓葬之间的疏密

程度和随葬器物的组合情况 , 作过具体的分群或分组的划分。现在的问题是 , 第一 , 虽然每一

位划分者在进行划分时都考虑了墓葬分布相互间的距离远近疏密和葬俗特征 , 但诸位所划分出

的组群都由哪些墓组成 , 却互有差异 , 难以取得一致。第二 , 对于所划分出的墓区 、 墓群 、墓

组与族组织级别层次如何对应 , 亦是诸说互有不同 。如殷墟西区墓葬的发掘报告提出八个墓区

的 “各个墓区可能是属于宗氏一级组织 , 而每个墓区中的各个墓群可能是属于分族的” 。朱凤瀚

先生则认为殷墟西区的 “一个墓地内并不仅是单纯的一个族的墓地” , 并说这种 “宗氏” (八大

墓区) 与 “分族” (各墓区中的墓群) 的二级亲族组织的划分过于简单 , 而提出墓区三级亲属组

织即 “大群” 、 “群” (宗族)、 “组” (主干或直系家族) 的划分 。⑥ 其他学者也都有自己的不同级

别的亲族组织的划分 。

虽说上述每位论者对于墓群与墓组之间究竟应对应什么样的亲族组织 , 确实有着不同的理

解和不同级别的划分 , 但大多数论者想说明的还是由若干个同宗的家族构成某一宗族的问题 。

然而 , 我们若将墓区的分群 、 分组与出土的族氏徽铭对照起来看 , 很难得出同一墓区或某一

“大群” 即为同一宗氏 (宗族) 的结论 , 而同一宗族之人却可以葬在不同的居址不同的墓地之

中。例如 , 殷墟西区第三墓区出土的族氏徽铭达 15 种之多 , 其中位于东南角的一组 11 座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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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74 、 675 、 676 、 677 、 687 、 688 、 689 、 690 、 694 、 695 、 697) 中的 M697 出土了一件带有

“丙” 这样的族氏徽铭的铜器 。然而考察 “丙” 这一族氏徽铭 , 我们说出土这一族氏徽记铭文最

多的是在山西灵石旌介的商墓 。山西灵石旌介商墓的出土物中 , 在铸有族氏徽记铭文的 42 件铜

器中 , “丙” 形徽铭竟有 34件 ,① 所以 “丙” 这一国族的本家即宗族在山西灵石旌介 , 而居住在

殷墟 , 死后葬于殷墟西区墓地者则是丙国在商王朝为官者及其家族。换言之 , 我们很难说 M697

出土的 “丙” 这个徽铭与该墓区出土的其他 14个族氏徽铭属于同一个宗族 , 也就是说 , 我们仅

仅可以将位于第三墓区东南角的 M674—M697这 11座墓看成是族氏徽铭为 “丙” 的一个家族墓

地 , 但这一家族与同一墓区 (第三墓区) 乃至邻近的第二墓区的其他家族不属于同一宗族。

丙的本家即宗族不在殷墟 , 还可以从甲骨文中得到证明。如前所述 , 甲骨刻辞中有 “丙邑”

(《合集》4475), 即为丙国之都邑 。在卜辞中 , 我们不但可以看到 “王令丙” (《合集》2478),

而且也有 “妇丙来” (《合集》18911反) 的记录 。妇丙之称已表明丙族与商王朝有婚姻关系 , 而

“妇丙来” 则进一步说明 , 从殷都的角度讲 , 妇丙之丙族是外来者 。至于丙国丙族在王朝为官的

情形 , 我们在下一节再作进一步的论述 。

再如 , 位于第三墓区西北方向的 M699出土有 “中” 族氏徽铭 , 而第六墓区的 M1080 也出

土有 “大中” 族氏徽铭 , “大中” 是 “大” 与 “中” 相组合的复合型徽铭 , 这种复合型徽铭 , 有

的反映了家族与宗族之间的衍生 、 分支之类的关系 , ② 有的反映的可能是短暂的联合关系 ,③ 但

这里一个位于第三墓区 , 另一个位于第六墓区 , 第三墓区与第六墓区之间还相隔第四墓区 , 如

果说 “中” 与 “大中” 属于同一个宗族的两个家族的话 , 那么它们是被分隔在两个墓区的。

还有 , 第四墓区 M1116出土有 “朿” 族氏徽铭 , 第八墓区 M271也出土有 “朿乙” 族氏徽

铭 , 这也是同一宗族的两个家族被分隔在不同的墓区中。同样是 “告宁” 族氏徽铭 , 在第四墓

区的 M1118出土有两例 , 在第七墓区的 M907出土有一例 。位于第七墓区南区西部的 M907墓

葬除出土 “告宁” 外 , 又出土有 “共” 、 “曰辛共” 和 “亚共” ;而位于第七墓区北区的 M93墓葬

也出土有 “共” 和 “亚共” , 第七墓区的南北两区相距 100余米 。

与 “宁” 相关联的族氏徽铭 , 除殷墟西区外 , 殷墟南区的刘家庄北的 M2 墓葬出土有 “宁”

字族氏徽铭的觚 1件 、有 “宁父乙” 族氏徽铭的爵 1件 , 刘家庄北 M1墓葬出土有 “宁” 字族氏

徽铭的觚 1件;在殷墟西南方向的戚家庄东 M63墓葬出土有带有 “宁箙” 的铜簋 1件 、铜斝 1

件 、 铜觚 2件 、 铜爵 2件 、铜卣 1件 , 达 7件之多。④ 这里 , “箙” 原本是官名 , 因为在甲骨文

中即有 “多箙” 和 “左多箙” , 研究者将之列入商代的武官之一种 。⑤ “宁箙” 族氏徽铭的出现 ,

是由于 “宁” 族中某一家族长期担任 “箙” 的官职 , 因 “以官为氏” , 故署名为 “宁箙” , “宁

箙” 即成为这一家族的徽铭 , 但它与单书为 “宁” 者属于同一宗族是没有问题的。而殷墟南区

的刘家庄与殷墟西南区的戚家庄相距有 2. 5公里 , 与殷墟西区的第四墓区相距有3公里 , 这也属

于同一宗族的不同家族可以族居族葬在殷墟的不同地方的又一事例 。

位于殷墟刘家庄南的 M63出土有 2件 “息” 铭铜器 , 而息族铜器集中发现的地方是河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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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蟒张乡天湖村的晚商墓地 。在前后三次发掘的 20 座晚商墓葬中 , 出土有铜器铭文的铜器共

40件 , 其中有 “息” 字铭文的共 26 件 , 占全部有铭文铜器的 65‰。出 “息” 铭文铜器墓有 9

座 , 占全部商代墓的 41‰, 特别是 10座中型墓中有 8座出土 “息” 铭铜器 , 占 80‰。① 学者多

认为罗山县天湖墓地为息族墓地 , ② 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在甲骨刻辞中有 “妇息” (《合集》2354

臼), 也有 “息伯” (《合集》20086)。息族有伯称 , 属于当时畿外侯伯之国;息妇的存在 , 表明

息与商王朝存在婚姻关系 , 而刘家庄南 M63 出土的 “息” 铜器表明 , 息族人有在商王都为官

者 , ③ 所以 , 息族的本家在罗山天湖一带 , 在殷都充其量只是其一个家族而已。

此外 , 作为 “韋” (韦) 族中的族氏徽铭 , 我们可以看到小屯村北 M17墓葬出土的一件青铜

觚上铸有 “韦” 徽记铭文;④ 殷墟西区墓地第一墓区 M2508 墓葬出土的一件铜鼎 、 一件爵和一

件铜觚上 , 都铸有 “子韦” 徽记铭文;⑤ 在梅园庄南地 M92墓葬出土的青铜觚上 , 铸有 “册韦”

徽记铭文;⑥ 在苗圃北地 M54墓葬出土的青铜觚上 , 铸有 “弓韦” 徽记铭文。⑦ 在这些徽铭中 ,

“子韦” 表明殷墟西区墓地第一墓区附近有作为韦族宗子的墓葬 , “册韦” 表明梅园庄南地有被

任命为 “册” 即 “作册” 之职官的韦族家族 , “弓韦” 表明在苗圃北地有以管理弓箭为官职的韦

族家族。这些都属于韦宗族中在朝廷任官者 , 他们为官于朝 , 自然也就居住在殷墟 , 但这也说

明虽为同一宗族 , 并都在朝廷为官 , 却可以埋葬或居住在殷墟的不同地方 。

有了上述的例证和分析 , 那么 , 我们对于前面曾举出的诸如苗圃北地遗址出土有 “亚鬲” 、

“宁趾” 、 “ ” 等徽铭;大司空村遗址出土有 “洋” 、 “古” 、 “见” 等徽铭;郭庄村北遗址出土有

“羊” 、 “单” 、 “光” 等徽铭;刘家庄村南遗址出土有 “息” 、 “史” 、 “夕” 徽铭;郭家庄遗址出土

有 “亚址” 、 “亚胡址” 、 “中” 、 “ ” 、 “兄册” 、 “作册兄” 、 “鄉宁” 等徽铭;戚家庄村东遗址出

土有 “爰” 、 “宁箙” 、 “钺箙” 等族氏徽铭 , 就可以作出进一步的推论 , 即首先它们反映出每一

地都是由多个族氏所居;其次 , 对于每一地的这些族氏所构成的关系 , 目前显然无法确定它们

一定就是 “宗氏” 与 “分族” 的这种结构关系 , 从而也就不能排除有些遗址中的诸族氏虽聚为

一地 , 相互之间实属不同的宗族。

这样 , 尽管由 《左传》定公四年等文献材料 , 我们可以看到商代应该存在 “宗氏” 与 “分

族” 这样的二级亲族组织结构;也尽管由殷墟各处墓地材料中诸墓葬的空间分布与排列组合 ,

我们可以划分出墓群与墓组 , 而且这种同一片墓地中的墓群与墓组的组合中也不排除其中有的

可能是 “宗氏” 与 “分族” 这样的二级亲族组织结构 , 但上述诸多例子也说明 , 在殷都中 , 同

一宗族的诸家族可以族居族葬在殷墟的不同地方 , 它反映出殷都的许多贵族和族尹有可能仅仅

是以家族的形式聚族而居的。为此 , 笔者认为 , 在理论上商代存在着 “宗氏” 与 “分族”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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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族组织结构 , 但在晚商的殷都 , 实际的情况应该是既不排除有以宗族的形式进行族居族葬

者 , 也大量存在着仅仅以家族的形式进行族居族葬者 , 这说明晚商王都族居族葬的基本单元是

家族而非家族之上的宗族 。换言之 , 在晚商王都 , 商的王族和一些强宗大族虽有可能是以宗族

与家族相结合的结构而组织起来的 , 但王都内其他不同族属的族人们最初每每都是以家族的形

式出现的 。这一现象以及晚商王都族居的特点主要是以家族为单元而呈现出的大杂居小族居 ,

都反映出王都内的地缘性即亲族组织的政治性要较其他地方发达 。王都的这种族居特点 , 与商

代的都鄙结构一样 , 都是与商王的统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

五 、 与邑制结构相联系的商王统治方式

商代的政区既然可以划分为内服与外服即王畿与四土 , 商王对其的管理和支配也有着王畿

和四土的区别。在四土范围内 , 侯伯领地由侯伯自己进行统治和管理 , 商王主要通过贡纳关系

来控制这些附属国族 。但是 , 甲骨文中也有商王在附属国族即在外服之地垦田的记录。如 “戊

辰卜 , 宾贞:令泳裒田于盖” (《合集》9476), “令众人入羌方裒田” (《合集》6), “令犬延族裒

田于虎□” ( 《合集》9479), “令 裒 〔田〕 于先侯。” ( 《合集》9486) 等等 。卜辞中所谓 “裒

田” 即垦田 、垦荒造田的意思 。① 依据这类卜辞 , 研究者指出 “商王确实有权到王国范围内的任

何地方———包括远近诸侯 、方国 , 去垦辟土地” 。② 这一方面反映出这些附属国族对于其领地的

主权是不完整的 , 商王国作为 “国上之国” , 处于 “天下” 共主的地位;另一方面 “农田开垦之

后必定要留下人员管理 , 实际等于在他族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商属地” ,③ 对于这种 “新的商属

地” 的支配与管理 , 则可以视为商王朝直接性的行为 。

甲骨文中还可以看到一种 “奠”④ 的行为方式 ,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商王将被商人战败的国族

或其他臣服国族的一部或全部安置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内 , 是控制 、 役使异族人的方式。⑤ 也有认

为 “奠” 与 “设置” 同义 , “奠” 这种行为方式与封建诸侯 、拱卫王室的意义和作用是一样的 。⑥

但不论所 “奠” 者是因战败臣服的附属国族还是设置诸侯 , 仅从商王对他们的支配而言 , 只能

支配到这些国族的邦君或侯伯本人这一层面 , 而对其国族内部的具体族邑是难以直接支配或控

制的 。

对于畿外的侯伯 , 商王还可以通过让他们担任朝中要职而使之成为朝臣 , 在卜辞中则称之

为 “多君” , 如 《史记 殷本纪》载商纣以西伯昌 、 九侯 (一作鬼侯)、 鄂侯为三公 , 就是明

例。⑦ 他们既为朝臣 , 有时就需要居住在殷都 , 商王对他们的调遣与支配 , 也就是对他们的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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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接统治。

在王畿的范围内 , 商王对各类居邑的支配可分为两种情形 。其一是在王都范围 , 例如殷墟

范围内 , 大概多数情况下商王可以支配到其家族或宗族长这一层面;其二是在王都范围以外的

地方 , 诸如滑县的 “子韦” , 以及位于王畿边缘外不远的地方 , 如新郑的 “子郑” , 商王大概只

能通过子韦子郑这类王畿附近的望族来支配 , 这也是一种间接支配 。

在考古发现方面 , 晚商时期河南辉县孟庄商城可以视为王畿内贵族一级的城邑 , 商王对它

的支配应该是间接性的支配。前述 “子韦” 、 “册韦” 、 “弓韦” 、 “典韦” 的韦族 , 有可能就是

《诗经 商颂 长发》“韦顾既伐 , 昆吾夏桀” 之韦 , 位于河南滑县 。据甲骨文 “戊寅卜 , 在韦

师 , 人无 异 , 其耤” (《合集》28064), 可知韦族有自己的军队 , 有农田。作为韦族族长的子

韦 , 其领地应该是由子韦自己支配和管理的 。

再如卜辞中的 “郑” 即 “子郑” , 白川静先生称其为殷代的雄族 , ① 郑有自己的领地 , 商王

有时占卜是否 “步于郑” ( 《合集》7876), 有时占卜 “在郑” 的年成怎么样 (《合集》9769反 、

9770), 子郑的领地应即春秋时期郑国所在地 , 亦即今天河南省的新郑 。卜辞有郑向商王纳贡的

记录 , 如 “郑来三十” (《合集》9613反)、 “郑入二十” (《合集》5096反)、 “郑示十屯” ( 《合

集》18654臼) 等 。由卜辞 “庚寅卜 , 争贞:子郑唯令” (《合集》3195甲) 可知 , 子郑是接受

商王调遣的。作为族长的子郑可以受到王的调遣和命令 , 但商王不能直接深入到郑的内部去管

理和支配郑地之民 , 所以 “子郑唯令” 正说明商王对畿内诸侯领地的支配也是通过其侯伯或族

长进行的间接性支配 。

关于安阳殷都范围内的贵族 , 我们之所以说商王可以直接支配到家族或宗族这一层面 , 是

因为在王族之外 , 居住在殷都的异姓贵族 , 每每是其国族本家派往朝廷为官者。由于他们为官

于朝 , 当然要接受商王的直接支配和统治 。如前述的韦族领地 , 商王对其实行的虽然是间接性

支配 , 而对于韦族中那些居住在殷都内的 “册韦” 、 “弓韦” 等在朝为官者 , 则实行的是直接统

治。再如前面所说的山西灵石旌介 “丙” 这一国族 , 其本家在山西灵石旌介 , 而居住在殷墟 ,

死后葬于殷墟西区墓地者则是丙国在商王朝为官者及其家族。

关于丙国派遣人在王朝为官 , 从一些传世的丙国铜器铭文也可以得到印证 。如 《续殷文存》

下 18. 2著录有一爵 , “丙” 下有一 “亚” 框 , 可以称之为 “亚丙” , 年代为殷墟文化第二 、三

期。此亚即 《尚书 酒诰》“越在内服:百僚庶尹 、 惟亚惟服” 之亚 , 它原本是内服即王畿内之

职官 , “亚” 形徽记之所以与 “丙” 形徽记组合成复合型徽记 , 是因为古代有以官职为徽号的情

况 , 这就是 《左传》隐公八年众仲所说的 “赐姓” 、 “命氏” , “因以为族。官有世功 , 则有官族 ,

邑亦如之” 。所以 , “丙” 下有 “亚” 框的这种带有 “亚” 符号的族氏徽记 , 就属于因官有世功

而形成官族后将其族氏徽号铸在铜器上 , 以显示自己身世尊荣的又一例证。此外 , 丙族在商王

朝还曾担任 “作册” 一职 , 如 《丙木辛卣铭文》即写作:“丙木父辛册”。② 罗振玉 《三代吉金文

存》收录有在鼎和卣上铸有 “丙” 形徽铭的两篇长篇铭文 ,③ 鼎铭记载作器者在某地受到商王赏

赐贝而为父丁作器 , 卣铭记载作器者在廙地受到商王赏赐而为毓祖丁作器 。这些都说明丙族首

领接受商王职官封号 , 为王服务 , 受王赏赐 。对于远在山西灵石旌介的丙国丙族本家而言 , 商

王对他们实行的是间接统治 , 而对于居住在殷都任职的丙族的某一家族而言 , 商王对其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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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直接支配。

最近发现的殷墟花园庄 54号墓是一座在朝为官的显赫贵族墓。墓内出土青铜器 、玉器 、陶

器 、 石器 、骨器 、 蚌器 、 竹器 、象牙器 、金箔 、 贝等各类器物共达 570余件 , 其中有铜钺 7件和

大型卷头刀以及大量青铜戈 、矛等兵器 , 并在所出的青铜礼器上 , 大多有铭文 “亚长” 二字 。

“亚” 为武职官名 , 这与墓内随葬大量青铜兵器也是相符的;“长” 为甲骨文中 “长” 族之长 。

为此 , 发掘者认为 54号墓的墓主当为 “长” 族的首领 , 是一位兵权在握的显赫贵族。① 在甲骨

文中 , 长族邦君在一期时即被称为 “长伯” ( 《合集》6987正), 到廪辛康丁时期 , 出现有 “长

子” 的称呼 (《合集》27641)。卜辞中 “长友角” 、 “长友唐” 也是有名的长族将领 ( 《合集》

6057正 、 6063反等)。长伯的封地即称为长 , 商王关心长地的年成 , 卜问 “长不其受年” (《合

集》9791)。商王还经常与长族进行联络 , 常常卜问派遣官员 “往于长” (《合集》7982 、《怀特》

956), 也有商王亲自行至长地的记录 (《合集》767反 、 36346 、 36776)。关于长在何地 , 根据长

与 方 、 羌 (《合集》495) 均有涉 , 以及今山西长子县西郊有春秋时期的 “长子” 古地名等情

况 , 已故的林欢博士认为 “长” 族原居于今山西长子县 , 河南鹿邑县太清宫的长子口墓墓主人

是商亡国之后南迁的 “长子” 族首领。② 那么 , 花园庄 54号墓墓主当为商王祖庚祖甲时期长族

派遣到殷都并居于殷都 、 在朝为武官的大贵族。

此外 , 卜辞中的 “小臣醜” 与山东青州苏埠屯出土的徽铭 “亚醜” , 也属于畿外侯伯或服属

国族在王朝为官者。还有 , 在今安阳梅园庄村一带 , 东北距小屯宫殿区约 2 公里 , 是一处集居

地与墓地于一体的居址 , 出土有被称为 “光” 等家族的徽铭 , 而在卜辞中 , 我们可以看到 “光”

也被称为 “侯光” , 属于侯伯之类的诸侯 , 如 “丙寅卜 , 王贞:侯光若 ……往 嘉 ……侯

光……” (《合集》20057)。“侯光” 作为诸侯的领地当不在殷墟梅园庄 , 因为梅园庄一带出土的

徽铭不止 “光” 一个族 , 还有 “单” 、 “册韦” 、 “天黾” 等族 , 梅园庄出土的 “光” 徽铭 , 只是

光侯中的一个家族而已 , 也就是光侯国族中在朝廷为官者。在卜辞中 , 商王要求 “光” 致送

“羌芻” :“甲辰卜 , 亘贞:今三月光呼来  王占曰:其呼来 。迄至惟乙 , 旬又二日乙卯 , 允有来

自光 , 以羌芻五十。” (《合集》94正) 也有卜问 “光” 能否获羌:“贞:光获羌 ” (《合集》182)

“光不其获羌 ” (《合集》184 、 185) “……光来羌” (《合集》245正)。这说明商王既直接统治着

光侯国族中在朝廷为官的家族 , 也通过住在殷墟的光的家族间接支配着光侯这样的国族 , 要求

他们致送 “羌芻” 。总之 , 商王的支配力之所以能达到家族宗族这一层面 , 是因为这些家族宗族

的居址分布于王都所直接统辖的范围的缘故 , 也正因为此才造成王都内小族居与大杂居相统一 ,

使得晚商王都内的地缘性即亲族组织的政治性要较其他地方发达一些。

综上所述 , 商代四土侯伯领地内的都鄙邑制结构与商王畿范围内的都鄙邑制结构是一致的 ,

都为三级的都鄙结构 , 二者也可以相互对照 , 例如 , 王都可与四土侯伯的都邑相对应;畿内贵

族朝臣的居邑和宗邑可与四土侯伯领地内的贵族居邑或宗邑相对应;畿内普通村邑可与四土侯

伯领地内的普通村邑相对应。这种一致性就像商代湖北盘龙城的都邑 、 宫殿的形制结构与偃师

商城 、郑州商城商王都的形制结构一样 , 前者显然就是后者的一种缩影 。这种缩影应该说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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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中央王朝对四土侯伯的影响 , 也受制于当时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发展程度。笔者以为 ,

中央王朝王权的统治范围以及对于四土侯伯领地的支配方式 , 每每与权力的空间性限制有关 ,

而当时的都鄙邑落模式则在空间居址的结构上适应了这样的统治要求 。从权力的空间性限制上

讲 , 商王对于内服与外服即王畿与四土的支配方式显然是不同的 , 对于远距离的侯伯方国的支

配 , 主要是间接性支配 , 而在王畿范围内 , 则采用直接支配与间接支配相结合。即使王畿内 ,

其支配力最强的只是王都及其附近。由于在王都及其附近商王的直接支配可以达到家族这一层

面 , 使得安阳殷都所呈现出的大杂居中的小族居的最基本的单元是家族而非宗族 , 也使晚商王

都内的地缘性即亲族组织的政治性要较其他地方发达一些 。总之 , 直接支配与间接支配相结合 ,

是商代重要的统治方式。而商代的这一统治特点 , 又是由商代的国家体制及当时国家形态的发

展程度所决定的 。

殷墟遗址图

　　　　引自 《中国考古学 夏商卷》第 285页图 6—1。

〔本文责任编辑:王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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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ing Western concepts w ith Chinese realities leads to a m ismatch between ancient and

contempo rary termino logy牣This paper uses individual case studies to analy se the consti tuent

elements of tradi tional judicial precedents牞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judicial precedent and

w ri t ten law牞and change s in the posi tion of judicial precedent in the t raditional Chinese legal

sy stem牣We can say that judicial precedent occupied a supplementary posi tion in t raditional

China牞being secondary to w rit ten law牣Since there w ere fundamental conf licts of principle

between the tw o牞precedent w as subject to di fferent deg rees of ex clusion牣Neve rthele ss牞there

were also cases w he re the w ri tten legal system drew on precedents牣During the M ing and Qing

Dynasty牞selections o f judicial precedents were compiled and w ere integ rated into w rit ten law牣

The integ ration o f law and precedent marked the climax of the tradit ional Chinese legal sy stem牷

however牞f 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dicial precedent牞it w as a process tha t led to the aliena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precedent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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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ism is a central intellectual concept牞but one that remains vague牷i t lacks specific

rules and rigo rous scho larship牣To examine and dif ferentiate types of aesthe ticism in the three

inter-related dimensions o f ex istence牞art and moderni ty is a signif icant task牣As a me taphy sical

reflection upon existence and art牞aesthet icism provides a diagno sis and prescription fo r modern

socie ties牣It may be expressed as theo retical argument or as ar tistic o r everyday practice牣It s main

types are the perceptual牞the play ful and the divine牣The links betw een the dif ferent types of

aestheticism consti tute their source of spi ri tual value牞a value that has suf fe red a lethal blow in

this age o f consumerism牣

(13) Meanings ofWen牏 in Ancient China Chen Fei  172 

In ancient China牞wen牏牗文牘 was a substant ive system that ope rated and realized its

meaning in a substantive form牣Within the gene ral st ructure o f wen were subsumed three

meanings relating to the w orld牞man and the w rit ten language牣World牏 refer red to both nature

and human society牣The specif ic development and realizat ion ofwen牏was expressed through the

tex tualization of po li tics牞with the ritualizat ion of politics as i t s most typical expression牣As a

substant ive sy stem牞i t had its ow n sequence and norms牞but as it w as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dif ferent facto rs and fo rces牞many variables and contingencies w ere involved牣

(14) Shang Dynasty Settlement Structure and the Mode of Rule of Shang Kings

Wang Zhenzhong  184 

S tudies of o 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o ther archeo logical f inds show that set tlements bo th

in the fiefdoms of the feudal lo rds and in the capital area under king ly contro l had the same three-
level st ructure牞w ith the former clearly being a miniature ver sion o f the latter牣T his demonstrates

royal cont rol o ver the feudal lords w hi le also ref lecting the po li tical system and pow er st ructure of

the time牣S hang kings ruled the more remo te feudal lords indirect ly but in the capi tal area they

employed bo th direct and indirect modes of cont ro l牣This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i r rule w as

dete rmin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in the Shang Dynasty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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